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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花蓮地政事務所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114 年 12 月 26 日安全及衛生防護委員會通過 

115 年 01 月 08 日勞資會議通過 

115 年 1 月 26 日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登錄編號 

B115000690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花蓮縣花蓮地政事務所（以下稱本所）為保障本所公務人員及其他工作

者安全及健康，防止職業災害，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34 條規定訂定

本守則。 

第二條 本守則用詞，定義如下： 

一、公務人員：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第 3 條所稱公務人員及同法第 102 條

準用人員。 

二、工作者：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 條第 1 項第 1 款所稱人員，指勞

工、自營作業者及其他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或監督從事勞動之人

員。 

三、非受僱勞工：指適用職業安全衛生法，於本所工作場所作業，並接

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或監督從事勞動之人員。如勞務承攬派駐人

員、派遣工、公法救助關係之臨時工、其他受雇主指派至本所工作

場所工作之人員或志工等。 

四、工作場所負責人：指依照本所組織編制表，設置之各課(室)，授權

負責所轄工作場所，擔任指揮或監督之主管人員。 

第三條 本守則適用下列對象(以下稱本所員工)，應確實遵守本守則所訂規定： 

一、本所公務人員。 

二、本所轄內之工作場所工作者（含非受僱勞工）。 

  

第二章  機關之安全衛生管理及各級之權責 

第四條 本所之安全衛生管理由首長或其代理人綜理；各級主管依職權指揮、監

督所屬工作人員執行。 

第五條 本所員工應切實遵行下列事項： 

一、接受本所舉辦或指派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二、遵守本所訂定之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及標準作業程序。 

三、依循本所訂定或首長及其代理人指示之安全衛生事項。 

  

第三章  機械、設備或器具之維護與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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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本所員工對於工作場所之設備、器具，依規定加以維護： 

一、保持清潔，並予必要之消毒。 

二、經常檢查，保持其性能，不用時並妥予保存。 

三、數量不足或有損壞，立即報告，予以補充。 

四、依相關規定及實際需要，確實辦理必要之保養、修繕及其他相關維

護作業。 

第七條 本所各課(室)應就其所保管及使用之各項機械、設備或器具實施自動檢

查及維護，檢查之頻率及項目規定，依「各機關安全及衛生設施管理要

點(註:114.9.24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公保字第 1140015596 號函)」及「職業安全

衛生管理辦法」執行。 

第八條 本所員工對一般機械、設備或器具之使用，若發現有任何異常現象，應

立即反映，經維修確認後始可正常作業。 

  

第四章  工作安全與衛生標準 

第九條 工作場所應經常保持清潔、整齊，並採取必要之防治措施，防止鼠類、

蚊蟲及其他病媒生物滋生，以維護本所員工之健康。 

第十條 對於顯著濕熱或寒冷之室內作業場所，有危害本所員工健康之虞者，應

設置冷氣、暖氣，或採取通風等適當之空氣調節設施。 

第十一條 對於下列場所之照明設備，應保持其適當採光或照明，遇有損壞，應儘

速修復： 

一、階梯、升降機及出入口。 

二、電器機械器具操作部分。 

三、高壓電氣、配電盤處。 

四、高度 2 公尺以上之高處或高架作業場所。 

五、堆積或拆除作業場所。 

六、其他易因光線不足引起危害之工作場所。 

第十二條 為預防重複性作業、長時間固定姿勢或不良工作姿勢等因素促發肌肉

骨骼疾病，應採取下列預防措施： 

一、電腦作業環境： 

（一）螢幕高度應調整至與視線水平或略低，避免頸部過度前傾或

後仰。 

（二）螢幕與眼睛距離以約 35 至 60 公分為宜。 

（三）鍵盤與滑鼠應設置於同一高度，位置適中，避免手腕彎曲或

肩膀聳起。 

（四）椅子高度應可調整，背部有支撐，雙腳平放地面或使用腳踏

墊。 

二、作業姿勢與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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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避免長時間維持同一姿勢，應適時變換姿勢。 

（二）連續電腦作業每 1~2 小時，應休息 5 至 10 分鐘，進行伸展或

走動。 

（三）避免過度用力敲擊鍵盤或滑鼠，減少手腕及手指負荷。 

三、工作安排與管理措施： 

（一）適時安排工作輪替，避免長時間重複性作業。 

（二）主管應注意所屬員工工作負荷之合理分配。 

四、健康自我管理： 

（一）如出現手腕、肩頸、背部痠痛、麻木或活動受限等不適症

狀，應即向主管反映並就醫。 

（二）主管應依情況協助調整工作內容或工作方式。 

第十三條 為預防輪班、夜間工作、長時間工作及其他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

應採取下列預防措施： 

一、出勤與休息： 

（一）確實遵守法令及本所規定之出勤、休息、例假及休假制度。 

（二）非經指派之勤務，不得於休息時間從事或處理公務事項。 

二、加班管理： 

（一）需加班者，應依規定辦理申請程序。 

（二）主管應合理分配工作量，避免長時間連續工作。 

三、休息與調整： 

（一）連續工作時間達一定時數時，應適時安排休息。 

（二）經指派於休息時間處理公務，應補行安排補休或調整工作時

間。 

四、健康風險管理： 

（一）本所員工應留意自身是否有高血壓、心臟病、肥胖、睡眠不

足、心理壓力等風險因子。 

（二）出現疲勞、胸悶、頭暈、心悸等不適情形時，應向主管反映

並就醫。 

五、機關關懷措施： 

（一）本所推動健康管理，必要時提供健康諮詢或轉介服務。 

（二）主管應留意所屬員工工作狀況，適時提供協助與工作調整。 

第十四條 為預防本所員工於執行職務時，因他人行為而遭受身體或精神上之不法

侵害，應採取下列預防措施： 

一、個人行為規範： 

（一）工作時間內不得飲用含酒精之飲料。 

（二）因病服藥者應依醫囑正確用藥，留意可能影響工作安全之副

作用，必要時告知主管。 

二、職場互動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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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應彼此尊重、理性溝通，避免衝突升高。 

（二）不得以暴力、辱罵、誹謗、威脅、恐嚇、騷擾等方式侵害他

人。 

三、執勤安全措施： 

（一）執行職務應依標準作業程序辦理，保持冷靜、理性之態度。 

（二）遇有民眾情緒激動或行為異常情形，優先確保自身安全。 

（三）發現有暴力或威脅風險時，得中止勤務並立即通報主管。 

四、機關支援責任： 

（一）應視勤務性質，適時調配足夠人力支援。 

（二）必要時得洽請警察機關協助處理。 

五、通報與應變： 

（一）遇有危害自身或他人安全之情事時，應立即通報主管或撥打

警消單位。 

（二）必要時配合疏散及避難措施。 

第十五條 為保護本所員工身心健康，就避難、急救、休息及其他相關事項，訂定

如下： 

一、辦公場所之出入口、通道、走廊、階梯、緊急出口、緊急照明、排

水、逃生及消防等緊急避難設備，應依規定設置並定期巡檢及維

護。任何人不得加以破壞、阻擋、封鎖、堆置雜物等影響正常功能

之行為；發現異常時，應即通報相關管理單位或人員處理。 

二、參照工作場所大小、分布、危險狀況與員工人數，備置足夠之急救

藥品及器材，置於適當固定處所並保持清潔，至少每 6 個月定期檢

查；對於被污染或失效之物品，應隨時更換及補充。 

三、維持辦公場所建築設備安全及環境衛生，並保持整潔乾淨，避免喧

嘩及破壞。 

四、本所員工應確實依本所緊急避難標準作業程序辦理避難事宜，並應

定期接受辦公場所緊急避難訓練。 

五、本所員工得針對安全及衛生防護事項適時反映及建議，管理單位或

人員應回復辦理情形。 

六、工作場所有立即發生危險之虞時，各級主管應即令停止作業，並使

本所員工退避至安全場所。 

七、對妊娠中及分娩後未滿二年之女性本所員工，應依醫師適性評估建

議，採取必要之工作調整或健康保護措施；於保護期間，因工作條

件、作業程序變更、當事人健康異常或有不適反應，經醫師評估確

認不適原工作者，機關應參採醫師建議，依相關法令規定，重新採

取適當處置。 

八、經地方政府宣布停止上班之颱風天，本所員工應停止從事外勤作

業；如受機關指派勤務者，應視作業危害性予以適當防護，置備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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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衣、安全帽、連絡通訊設備及其他必要之安全防護設施與交通工

具。 

九、夏季期間從事戶外作業，為防範高氣溫環境引起熱疾病，應注意防

曬，適時補充水分；員工有頭痛或虛弱等初期熱疾病症狀時，應至

陰涼場所休息並補充水分，如仍有不適症狀，盡快就醫。單位主管

或管理人員應視氣候狀況指派工作，並調配足夠休息時間。 

第十六條 物料之搬運，應盡量利用機械代替人力，凡 40 公斤以上物品，以人力

車輛或工具搬運為原則；500 公斤以上物品，以機動車輛或其他機械搬

運為宜，運輸路線應妥為規劃並標示。 

第十七條 為防止堆置物件發生倒塌、崩塌或掉落，應遵守下列事項： 

一、使用繩索捆綁、加置護網、設置擋樁、限制高度或變更堆積等方

式。 

二、除作業人員外其他無關人員，不准進入該場所內。 

第十八條 工作場所、機械、設備依規定裝置之安全衛生防護設備，應遵守： 

一、不得任意拆卸或使其失去效能。 

二、如確因工作需要，暫時拆除或使其失去效能時，應於工作完畢後，

立即恢復原狀。 

三、發現被拆除或有喪失其效能時，應依權責立即採取補救措施，並通

報上級主管。 

第十九條 為防止電氣災害，應遵守下列事項： 

一、電氣器材之裝設與保養，非合格之電氣技術人員不得為之。 

二、為調整、修理電氣機械設備時，其開關切斷後，應於開關處掛牌

揭示之。 

三、發電室、變電室或受電室等處所，非電氣技術人員不得進入。 

四、不宜肩負過長之鐵(鋼、銅、鋁)管、竹梯等長型物接近高壓電氣線

路。 

五、電氣開關之開閉應切實，如有加鎖設備，則應於操作後確實加

鎖。 

六、拔卸電氣插頭時，應拔插頭，不宜拉導線。 

七、切斷電氣開關動作，應迅速切實。 

八、不得以濕手或濕操作棒，操作電氣開關。 

九、於潮濕地帶或良導體內部使用之電氣機具，各線路應設置漏電斷

路器。 

十、電動機具之外殼應妥為接地。 

十一、使用之交流電焊機應裝設自動電擊防止裝置。 

十二、架空電線或電氣機具電路接近場所工作，該電路四周應設置絕

緣用防護裝置。 

第二十條 使用合梯，不得以合梯當作兩工作面之上下設備使用，並禁止站立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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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板作業，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具有堅固之構造 

二、其材質不得有明顯之損傷、腐蝕等 

三、梯腳與地面之角度應在 75 度以內，且兩梯腳間有金屬等硬質繫材

扣牢，腳部有防滑絕緣腳座套。 

四、配置安全之防滑梯面。 

第二十一條 為防止墜落災害，高處作業應遵守下列事項: 

一、高度 2 公尺以上作業時，應於該處所設置工作台。 

二、高度 2 公尺以上之屋頂、地面、樓面、牆面開口部分、階梯、坡

道、工作台等場所作業，應裝設護欄、護網或設置護蓋等設施。 

三、高度 2 公尺以上處所作業時，應確實使用安全帶、安全帽等必要

防護具。 

四、高度在 1.5 公尺以上之作業場所，應設置安全上下設備。 

第二十二條 為防止鄰接道路或有導致交通事故之虞作業發生危害，應遵守： 

一、於道路上進行測量或相關作業前，應先勘查現場環境，依規定設

置交通錐、警示標誌或其他交通維持設施，必要時安排交通引導

人員協助指揮交通。 

二、駕駛測量工程車輛停放時，應注意與其他車輛保持安全距離；如

遇車道變窄或足以影響行車及行人安全情形，應將車輛停放於安

全地點。 

三、於道路、隧道或視線不良之環境作業時，應依現場條件調整警示

區之適當距離，並穿戴顏色鮮明之安全帽及反光背心，以利辨識

及確保安全。 

第二十三條 為確保公務車輛使用安全，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公務車輛之借用，應確實辦理登記手續，並於使用完畢後，依規

定時限返還。 

二、駕駛及乘坐人員於行駛中，應全程繫妥安全帶。 

三、未依法考領駕照或駕照不符駕駛車種者，不得駕駛公務車輛。 

四、應於精神狀態良好時方得駕駛，不得疲勞駕駛；如身心狀況不佳

者，不得勉強駕駛公務車輛。 

五、車輛駕駛期間，不得分心處理其他事務或妨礙行車安全之行為。 

六、車輛使用，不得有超額搭載人員之情形。 

七、載運物品時，車輛不得有超重、超長、超寬或超高等違規情形。 

八、車輛駕駛期間，不得有蛇行、逼車、超速、闖紅燈、闖越平交道

或其他危險駕駛行為。 

九、嚴禁酒後駕車。  

十、不得有其他違反道路交通相關法令之行為。 

第二十四條 進行營繕工程之工作場所，應依下列規定設置適當圍籬、警告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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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規模施工之土木工程周圍應設置固定式圍籬，並於明顯位置裝設

警告標示。 

二、一般工作場所修繕作業，其工作場所周圍設置前款圍籬有困難時， 

得以移動式圍籬、警示帶圍成之警示區替代之。 

第二十五條 對於進入營繕工程工作場所之作業人員，應提供適當安全帽，並使其正

確戴用。 

第二十六條 對於處理有害物或暴露於強烈噪音、震動、超音波及紅外線、紫外線、

微波、雷射、射頻波等非游離輻射或因生物病原體污染等有害作業場

所，應去除該危害因素，採取使用替代物、改善作業方法或工程控制等

有效之設施。 

  

第五章  教育與訓練 

第二十七條 本所員工對於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與預防災變訓練，有接受之義務。 

第二十八條 本所公務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類型及相關規定如下:(註 2 依據｢各機關實

施公務人員執行職務安全及衛生防護教育訓練要點｣及｢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 

一、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一般教育訓練) 

(一)對象：考試錄取之公務人員（新進人員）。 

(二)最低訓練時數：不少於 2 小時。 

(三)課程內容： 

1.執行職務安全及衛生防護有關法規概要。 

2.執行職務安全及衛生防護概念及相關規範。 

3.執行職務前、中、後之自動檢查。 

4.標準作業程序。 

5.緊急事故應變處理。 

6.消防及急救常識暨演練。 

7.其他與公務人員執行職務有關之安全及衛生防護知識。 

二、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在職教育訓練)   

(一)對象：現職公務人員。 

(二)最低訓練時數：每年至少 2 小時。 

(三)課程內容：依公務人員現行職務性質及風險，本所可補充相關

課程與內容。 

三、安全衛生勤前教育訓練 

(一)對象：公務人員執行具有危險性之職務者。（如需操作危險設

備、處理高度危險環境等人員）。 

(二)時數：依職務性質、作業風險及實際需要，本所自行規劃安

排。 

(三)時機：於執行危險職務前，應完成相應之勤前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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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課程內容：本所視實際需要規劃下列課程內容之一項或數項： 

1.正確執勤方式與作業注意事項。 

2.安全防護措施與個人防護具之使用。 

3.危害辨識及風險預防。 

4.危機處理及緊急應變作為。 

5.急救知能與事故初步處置。 

6.預防危害之標準作業程序（SOP）。 

7.其他與該危險職務相關之安全及衛生防護知識。 

第二十九條 本所一般教育訓練與在職教育訓練中，應納入不法侵害防治之內容，且

訓練對象包含本所首長及各課(室)主管，訓練內容得參照下列內容：  

一、介紹工作環境特色、管理政策及職場霸凌申訴管道。 

二、提供資訊或案例，以認識不法侵害之各種行為樣態，並增進辨識潛

在不法侵害情境之技巧。 

三、提供有關性別、文化多樣性及反歧視之資訊，以提高對相關議題之

敏感度。 

四、授與人際關係、溝通技巧及衝突管理技能，以預防不法侵害之發

生。 

五、訓練執行特殊任務之能力。 

六、提升決斷力訓練或交付權限。 

七、強化面對外部人員之騷擾行為及非理性陳情之能力與應對技巧。 

八、根據風險評估建立應變處理機制，訓練自我防衛能力，並教育公務

人員於執行職務遭受生命威脅事件時，應以生命安全為第一優先。 

第三十條 其他有關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定需有證書者始得擔任之工作，應依｢職業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辦理。 

第三十一條 經政府指定具有危險性之機械或設備，未經勞動部認可之訓練或經技能

檢定合格之人員，不得充任為操作人員。 

第三十二條 辦理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應將包含訓練教材、課程表等之訓練計畫、受

訓人員名冊、簽到紀錄、課程內容等實施資料保存 3年備查。 

  

第六章  健康指導及管理措施 

第三十三條 本所公務人員得依｢公務人員一般健康檢查實施要點｣實施一般健康檢

查；對於經常暴露於有危害安全及衛生顧慮環境，致影響其身心健康之

虞之公務人員，得定期實施特定項目之健康檢查。 

第三十四條 本所工作人員徜若覺得身體健康不適或出現異常時，請向主管反映。 

  

第七章  急救與搶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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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條 急救搶救前應先考量自己之安全與能力，勿冒然進行，必要時並應立即

通報 119 救援。 

第三十六條 任何傷害事故(不論輕重)應向主管或管理人員報告，不得隱匿不報。 

第三十七條 遇感電災害時，應先切斷電源並確認無感電之虞後，再施以急救搶救。 

第三十八條 任何急救之處理僅在維持傷者之生命或避免傷害擴大，對於重大傷患應

緊急送往醫療院所進一步處理。 

  

第八章  防護設備之準備、維持與使用 

第三十九條 從事搬運、置放、使用有刺角物、凸出物、腐蝕性物質、毒性物質或劇

毒物質時，應使用適當之手套、圍裙、裹腿、安全鞋、安全帽、防護眼

鏡、防毒口罩、安全面罩等防護器具。 

第四十條 作業中有物體飛落或飛散之虞時，應使用適當之安全帽、安全護鏡及其

他防護。 

第四十一條 在高度 2 公尺以上之高處或高架作業，有墜落之虞者，應確實使用安全

帶、安全帽及其他必要之防護具。 

第四十二條 從事電氣工作之工作人員，應使用電工安全帽、絕緣防護具及其他必要

之防護器具。 

第四十三條 機關應置備提供足夠且符合規定之個人防護具供工作人員使用，並應訓

練工作人員使用及配戴之方法，主管或管理人員並應督導工作人員使用

情形。 

第四十四條 對個人防護器具，應保持清潔，予以必要之消毒，並應妥予保存，經常

檢查保持其性能，性能不良或破損時時，應隨時更換。 

  

第九章  通報與建議 

第四十五條 本所員工執行職務時，除應依公務員服務法及其他相關法令之規定外，

並注意自身及同事之安全，且應隨時提高警覺，加強應變制變能力。 

執行職務遭受生命、身心健康之不法侵害，應即通報本所防護委員會或

長官。 

本所員工於知悉本所或執行職務場所有發生安全衛生重大危害之虞，或

本所所採行之防護措施有瑕疵時，應即通報本所防護委員會或長官。 

第四十六條 本所未提供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及衛生防護措施，致有重大災害或死亡

時，應盡速通報主管機關。 

前項所稱重大災害，指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三人以上，或發生災害之

罹災人數在一人以上，且須住院治療者。 

前項所稱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三人以上者，指於工作場所同一災害發

生工作者永久全失能、永久部分失能及暫時全失能之總人數達三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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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所稱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一人以上，且需住院治療者，指於工作

場所發生工作者罹災在一人以上，且經醫療機構診斷需住院治療者。 

第四十七條 本所員工於勞動場所發生前條重大災害或死亡時，除必要之急救、搶救

外，非經司法機關或檢查機構許可，不得移動或破壞現場，並於法定期

限內通報主管機關。 

  

第十章  職場霸凌申訴及處理 

第四十八條 本所員工遭受職場霸凌，得向本所安全及衛生防護委員會提出職場霸凌

之申訴。遭受職場霸凌之行為人為本所首長時，應向上級機關提出申

訴。本所受理申訴時，應依規定通報上級機關。有關職場霸凌申訴管

道、調查程序、立即保護措施及預防義務等依「各機關公務人員執行職

務遭受職場霸凌防治處理原則」辦理。 

前項所稱職場霸凌，係指本機關人員於職務上假借權勢或機會，逾越職

務上必要合理範圍，持續以威脅、冒犯、歧視、侮辱、孤立言行或其他

方式，造成敵意性、脅迫性或冒犯性之不友善工作環境，致工作人員身

心健康遭受危害。但情節重大者，不以持續發生為必要。 

第四十九條 職場霸凌之申訴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所不予受理： 

一、非屬公務人員執行職務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所稱職場霸凌事項。 

二、無具體之內容。 

三、申訴人未具真實姓名或足以識別其身分之資訊。 

四、同一事件已不受理或已作成終局實體處理。 

五、申訴事件已撤回申訴。 

六、已逾申訴期限。 

前項第五款之撤回申訴，本所認有必要者，得本於職權繼續調查處理。 

  

第十一章  其他有關安全衛生事項 

第五十條 勞動檢查機構派勞動檢查員於本所或作業場所執行檢查職務，於出示證 

件後得隨時讓其進入，本所工作者、公務人員、主管、首長及其他有關

人員均不得無故拒絕、規避或妨礙。 

  

第十二章  附則 

第五十一條 本守則依｢公務人員保障法｣、｢公務人員執行職務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

｣、｢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其相關法規，由本所首長、相關人員及勞工代

表共同訂定，並報經勞動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 

 


